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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：“成果简介”、 “成果完成人员名单” 和“评价委员会名单”填报格式 

 

成果简介（800字以内） 
 

 
填写内容要求： ①课题来源与背景；②技术原理及性能指标；③技术的创造性与先进性；④技术的成熟程度，适用范围和

安全性；⑤应用情况及存在的问题； ⑥历年获奖情况。



 

成果完成人员名单 
（此表涉及到的知识产权问题由填报单位负责） 

序

号 
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

技术 
职称 

文化 
程度 

是否留 

学归国 
工作单位 对成果创造性贡献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
 

        

 
 

        

 
 

        

 
 

        

 
 

        

 
 

        

 
 

        

 
 

        

 
 

        

 
 

        

 
 

        

 
 

        

 
 

        

 
 

        

 
 

        

 
 

        

 
 

        

 
 

        

 
 

        

         



 
 
 

        

 
 

        

 
 

        

 
 

        

 
 

        

 
 

        

 
 

        

 
 

        

填写说明： 

按贡献大小排序填写（如表格空间不够，可另附纸）。其中： 

职称：按正高、副高、中级、初级、其他分别填写。如完成人具有院士资格，加填院士，并写明是中科院院士还是工程

院院士。 
文化程度：按博士研究生、硕士研究生、大本、大专、中专、其他分别填写。 
是否留学归国：按“是”、“否”填写。 

工作单位：按本成果研发期间完成人所属的工作单位填写。 

对成果创造性贡献：根据完成人在成果研发过程中发挥的主要作用、做出的主要贡献填写。 



 

评价委员会名单 

评价委员

会职务 
姓名 

性

别 
工作单位 所学专业 从事专业 

技术 

职称 

       

       

 

 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 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 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 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 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 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 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 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 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 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 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填写说明： 

    指在以鉴定、验收、评估等形式对本成果进行评价过程中发挥咨询、评价作用的专家委员会的成员。其中： 

评价委员会职务：按在评价委员会中担任的职务——主任委员、副主任委员、委员择一填写。 
工作单位：按本成果评价期间专家所属的工作单位填写。 

所学专业：接受高等教育期间专家学习的专业。 

从事专业：专家工作现从事的专业。 

职称：按正高、副高、中级、初级、其他分别填写。如评价专家具有院士资格，加填院士，并写明是中科院院士还是工

程院院士。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
 

 

附件清单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
